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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投 縣 政 府 9 7 年 度 研 究 報 告 摘 要 表 

研 究 報 告 名 稱 公告編定前合法建築物認定之探考 

研 究 單 位 

及 人 員 

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 

課員 陳智啓 

研 究 起 迄 年 月 97年 1月 1日至 97年 10月 1日 

研 究 緣 起 

與 目 的 

非都市土地之更正編定，係因編定錯誤或法令規定可

以更改編定者，其中最具爭議性及牽扯具大利益者，

應屬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隨著非都市土地公告編定

實施管制迄今，時隔久遠，該建築物現況是否已改

變，有時因缺乏相關具體佐證，去認定實施管制之前

建築物事實狀態，實有一定之困難之處，而對人民財

產權之保障亦產生相當程度損害，因此本文以此為重

點，特就以土地公告編定實施管制前建築物之認定提

出討論。 

研 究 方 法 

與 過 程 

本研究係藉由過去專家學者研究之相關文獻做多方

面的研讀分析，並蒐集更正編定實施背景、基準日期

之認定與證明文件之認定等相關資料，去探討公告編

定前合法建築物認定執行機制與課題，以作為本研究

探討的主要內容及架構。 

研 究 發 現 

與 建 議 

探究辨理更正編定的目的，除作為居住使用外，另以

出售土地或規避分割的法令限制為目的者。近年來山

區交通日益便利，且民宿業逐漸興起，面對市場的需

求，使得山區建築用地成為炒作的對象，也使更正編

定成為取得建築用地的方法之一。但若參照國土復育

條例草案的立法精神，以及辦理更正編定的困難程

度，似乎應重起檢討落日條款訂定的必要性。 

選 擇 獎 勵 █ 行政獎勵          □ 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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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行臺灣地區土地使用管制體系，分為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兩部

份，都市土地乃依都市計畫法劃定使用分區實施管制，簡單清楚。而非都

市土地因使用管制多所變革，不同時期、管制時間不同、不同縣市、實施

管制時間不一、不同地目及等則、管制程度有別，使得編定業務更行複雜。 

在民國 63 年 1 月 31 日區域計畫法公佈施行後，自民國 64 年 10 月 6

日屏東縣首先辦理編定開始，至 75 年 11 月 1 日嘉義縣辦竣公告止，非都

市土地自始全面納入同一使用管制體系，惟辦理編定時因作業時間不足、

編定作業皆採人工、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圖比例尺甚小等問題，至使

嗣後產生更正編定等問題。  

非都市土地之更正編定，係指土地使用編定公告前已有合法使用的情

形，或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編

定規定，因編定錯誤或法令規定可以更改編定者，其中最具爭議性及牽扯

具大利益者，應屬更正編定為建築用地。隨著非都市土地公告編定實施管

制迄今，時隔久遠，該建築物現況是否已改變，有時因缺乏相關具體佐證，

去認定實施管制之前建築物事實狀態，實有一定之困難之處，而對人民財

產權之保障亦產生相當程度損害，因此本文以此為重點，特就以土地公告

編定實施管制前建築物之認定提出討論。 

貳、實施背景 

台灣地區的土地使用，除都市計畫範圍內及一些特別指定地區實施土

地使用管制外，其餘土地在民國 62 年以前並沒有任何實際管制。因此台

灣地區辦理土地使用編定之法令根據最早規定於土地法第 81 條1，根據此

規定，政府於民國 62 年、64 年分二期先後辦理農業用地編定，將全省一

至二十六等則2田地目3土地編為農業用地。其後民國 63 年，區域計畫法公

                                                
1 土地法第 81 條規定，市縣地政機關得就管轄區內土地，依國家經濟政策、地方需要情形及土

地所能供使用之性質，分別商同有關機關編為各種使用地，依此規定，各種使用地之編定，係

以縣市為實施單位，凡市縣所管轄行政區域範圍內之一切土地，不論已否使用及現在做何使

用，均得一律為使用地之編定，編定各種使用種別工作。（黃榮村，1981：23） 
2 等則係指各種地目土地之等級，由於土地有優劣之分，故對土地課稅不能僅依面積一項為準，

尚須考慮其價值之高低，但價值之高低是依單位面積全年收益量或地價高低來區分，這種區分

優劣等級之級距稱為等則。（林英彥，2006：29）田地目土地為一至二十六等則；旱地目土地

為一至二十六等則；養地目土地為一至十九等則；池地目土地為一至八等則；鹽地目土地為一

至十一等則；鑛地目土地為一至十八等則；林地目土地為一至十五等則；牧地目土地為一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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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實施，該法於第 15 條規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 11 條之非都

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

後，實施管制。4因此，使用地種別之編定既在以合理使用為目標，自非遷

就現況而為之，故其編定用途之實行，將使從來使用之方法，發生變動，

為期人民有所準備，自應規定開始使用期限，而督導其於期限以內，按照

編定用途從事使用。在所定使用期限以前，為兼顧人民權益，避免土地使

用之中斷，倘其僅為從來之使用5，並無妨礙將來用途之新設施，應仍許可

其繼續為編定前之使用，以保障個人之利益及不必要之損害。6 

因此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前，已存在之合法或未有禁止之土地使

用與建築的情形，7或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

須知編定規定，因編定錯誤8或法令規定可以更改者9，此種既存之使用，

大多原是合乎法令規定或是已有禁止者，不能因為新的土地使用管制法令

的頒布，而剝奪其既有之使用地，但又不能讓它永久無限期的繼續不合規

                                                                                                                                       
建地目土地為一至九十二等則；雜地目土地為一至九十二等則；原地目土地為一至三十等則。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78：12） 
3 地目係指地籍冊所載之土地使用類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78：10）現行台灣地

區之地目，沿用日據時期之舊制，按照土地可供使用之條件及實際使用之狀態，（李鴻毅，2001：

44）於民國 36 年通令各縣市政府，將從前沿用各種地目，參酌土地法第 2 條之規定，分為建、

雜、祠、鐵、公、墓、田、旱、林、養、牧、鑛、鹽、池、線、道、水、溜、溝、堤、原等 21

種地目。（焦祖涵，1997：5-6） 
4 參張維一，土地使用規劃－臺灣地區實施區域計畫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之研究，臺灣土地

金融季刊，19（1）：7，1982。 
5 依據內政部民國 82 年 3 月 5 日台 82 內地字第 8202898 號函針對從來之使用，同意按臺灣省政

府地政處民國 82 年 2 月 12 日 82 地四字第 4641 號函規定，非都市土地因違反使用管制規定於

政府令其變更或拆除建築物時，始會發生該違規使用是否得為從來使用之認定問題，因此對非

都市土地編定前已作該項使用，因其使用不合土地使用分區計畫，致編定當時無法依使用情形

辦理編定，而今要求依管制規則第 8 條規定作從來之使用者，似可由縣市政府主動查證或由土

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檢具下列文件之一： 

一、編定公告前已作該使用之航照圖或基本圖。 

二、編定公告前，其地目足以顯示該項使用之地籍謄本。 

三、編定公告前相關機關核准或證明已作該項使用之文件。 

四、其他足堪證明在編定公告前已作該項使用之相關文件。 

經當地縣市政府認定確為編定前已作該項使用後，准予維持從來之使用。 
6 參李鴻毅，土地法論，2001：329-330。 
7 參周萬順，如何改進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臺灣土地金融季刊，27（2）：13，1990。 
8 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九（二）說明 2 規定，合於下列情形

之一土地，在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特定專用區編為甲種建築用地；在山坡地保育區、森

林區及風景區編為丙種建築用地： 

（1）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屬「建」地目者。 

（2）已奉准變更為屬「建」地目者。 

（3）於使用編定結果公告前實際已全部（宗）作建築使用或已依法完成基礎工程者。 
9 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22 點規定，經編定使用之土地，

如土地所有權人檢具確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已變更使用之合法證明文件辦理更正編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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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使用，10因此可由土地所有權人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

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之編定規定，提出合法有效之舉證文件（如房屋謄本、

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戶口遷入證明、完納稅捐證明、繳納自來水或

電費證明、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等），向各縣（市）政府地

政單位申請將原本編定之使用地類別更正11為、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

用地。因此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內供建築使用者可更正為甲種建築用

地，鄉村區內供建築使用者可更正為乙種建築用地，森林區、山坡地保育

區、風景區及山坡地範圍之農業區內供建築使用者可更正為丙種建築用

地，有關台灣山坡地範圍如表 1 所示。 

因此其上述各建築用地更正之範圍，以申請時該土地之使用分區或使

用地編定之建蔽率標準，以建物實際面積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12，據

以辦理分割及使用地類別更正。 

表 1：山坡地範圍地段明細表 

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全部山坡地地段 部分山坡地地段（與平地交界） 

南

投

縣 

南投市 
東施厝坪、南崗、小半山、草尾嶺、軍功寮、營

盤口、內轆、西施厝坪、樟普寮、大崗、南山 

牛運堀、三塊厝、茄苳腳、半山、光大、

光明、福德、幅助、南勢、南鄉、福興、

永興、建興、永新、成功 

草屯鎮 山腳、坪頂、雙冬、平林、南埔、新雙冬 

匏子寮、將軍、青宅、北勢、茄荖山、同

德、新僑光、新富仁、新富寮、平西、平

東、土城、新虎山、新屋 

集集鎮 雞籠山、龍泉、大山、 洞角、北勢坑、隘寮、環山、和平、山腳 

竹山鎮 

頂林、中心崙、大鞍、社寮、溪州子、筍子林、

鹿子坑、勞水坑、桶頭、山坪頂、福興、田子、

鯉魚尾、圓山、番仔田、坪林、嶺頂、杉林溪、

烏松坑、東鄉、獅頭 

車店子、藤湖、豬頭棕、大坑、水車、安

定、鹿山、圳頭、桂林、秀林、仁德、社

崇、和興、溪尾、保生、延正、照鏡、沙

東、東興、安平、枋平、中州、桂南 

埔里鎮 
桃米坑、小埔社、大湳、關刀山、西塔山、獅仔

頭、乾溪、鯉魚潭 

珠子山、生番空、牛相觸、牛眠山、水尾、

福興、史港坑、水頭、紅瓦厝、双吉、八

股、大瑪璘、愛蘭、九芎林、榮光、虎子

山、文頭股、寶湖窟 

 

                                                
10 參游新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探討，土地行政，31：44，1988。 
11 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九（二）說明 3 規定，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風景區及特定專用區內之一宗土地，於使用編定結果

公告前，部分已作建築使用、已依法完成基礎工程者或已領有使用執照者，應於土地使用現

況調查清冊或卡片內註記，並以各該區之主要用地編定，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分割後再予更

正編定。 
12 非都市土地經依法編定為可建築使用者，其使用強度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

但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視實際需要酌予調降，並層報內政部備查。 

一、甲種建築用地：建蔽率 60％。容積率 240％。 

二、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 60％。容積率 240％。 

三、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 40％。容積率 120％。（李鴻毅，2001：362） 

因此依照此規定，更正為甲種建築用地之建物實際面積其建蔽率為 60％，而反推其應留設之

法定空地為 40％；另丙種建築用地之建物實際面積其建蔽率為 40％，而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

空地為 60％，以更正面積比較為丙種建築用地較甲種建築用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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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鄉鎮市區別 全部山坡地地段 部分山坡地地段（與平地交界） 

南

投

縣 

名間鄉 

濁水、弓鞋、名松、小崎、東仁、新東厝、新厝、

過坑、崁頂、埔中、南松嶺、北崧嶺、北田子、

南田子、竹圍、、新赤水、出林虎、北大庄、南

大庄、新大庄 

番子寮、吳厝、名山、南雅、車頭、同源、

仁和、新民、虎子坑、新光 

鹿谷鄉 

鹿谷、新寮、小半天、內樹皮、大水堀、車輄寮、

內湖、大丘園、坪子頂、初鄉、溪頭、溪平、鳳

凰、田底、秀峰、瑞田、新和、仁義、彰雅、鹿

彰、興產、廣興、頂堀 

番子寮 

中寮鄉 全鄉  

水里鄉 全鄉  

魚池鄉 全鄉  

國姓鄉 全鄉  

仁愛鄉 全鄉  

信義鄉 全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基準日期之認定 

一、一至十二等則田地目之土地 

台灣地區土地使用，在民國 62 年以前，除都市計畫範圍內及一些特

定指定的地區有實施管制外，其餘土地並無任何管制，13因此土地使用的

型態大都決定於私人的使用行為及選擇。例如工廠無秩序地佔用農地，不

僅破壞農業生產環境，且造成優良農田的轉用等情況。14而在民國 62 年間

因爆發糧食危機，基於「田」地目土地為農業生產主要用地，15內政部於

接奉院頒限制建地擴展方案16後，當即展開各項規劃工作，並於該年 10 月

15日以 62內密金字第 1274號函頒行政院所定之「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
17，將全省一至十二等則田地目土地，依照土地法第 81 條至第 85 條規定

公布編定為農業用地18，其他地目土地則未管制使用，此種管制方式雖僅

                                                
13 參周高原，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對環境品質問題及解決途徑之研究，2002：50。 
14 參殷章甫，臺灣的農地管制，臺灣土地金融季刊，22（2）：3，1985。 
15 參王瑞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重要問題系列之四－更正編定面臨的問題，現代地政/人與地，

263：59，2003。 
16 限制建地擴展方案係採土地使用管制及限制高等則農用良田轉變兩大措施，該方案經行政院

民國 62 年 9 月 13 日 1341 次院會通過後發交內政部督導省、市政府立即實施。（內政部，1984：

24） 
17 參內政部，地政十年叢書之九－農地管制與土地開發，1984：25。 
18 全省編為農業用地之面積一至八等則計 116,733.6907 公頃，九至十二等則計 247,814.522 公

頃。（張復明，19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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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局部性，惟在當時對保護優良農田，維護糧食生產，確具成效。19其管

制農地使用之內容整理如下：  

（一）縣市政府應於院函下達之日起四十五日內將一至十二等則田地目土

地依照土地法第 81 條至 85 條規定公布編定為農業用地，並同時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限為農業使用。 

（二）一至八等則田地目土地，除土地所有權人自建農舍報請縣市政府專

案核准外，一律不准任何建築，並不得變更為養、漁地使用。 

（三）九至十二等則田地目土地，如申請變更為工廠用地，應專案報經中

央工業主管機關會同農業、地政、及糧食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必

要時得經會商同意後委由省級機關辦理）。至申請變更為農舍使用者

應經縣（市）政府之核准，其變更為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應

專案報請省地政機關會同農糧及有關單位核准後為之。除以上兩種

情形准其建築外，其他變更為建地使用應一概不准，其核准變更使

用者不得破壞灌溉及排水系統。 

（四）已編定作農業使用之土地應嚴加管制，不得擅自變更使用，其擅自

變更供建築使用者，應比照違章建築處理辦法20之規定處理。 

而為貫徹並配合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對於農地變更為建築用地之

限制，內政部依建築法第 100 條規定21以民國 62 年 12 月 24 日臺內營字第

572056 號令公布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22，其主要內

                                                
19 參巫冬發，淺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土地行政，20：15，1987。 
20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 2 規定，本法所稱之違章建築，為建築法適用地區內，未經申請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而擅自建造之建築物。但合於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合法房屋院內或通道上設置臨時性可移動之遮雨遮陽之棚架，其寬度不超過二公尺，簷

高不超過三公尺者。 

二、合法房屋平型屋頂上設置臨時性可移動之非鋼筋混凝土構造，而無牆壁門窗供遮雨遮陽

之棚架，其簷高不得超過二公尺者。 

三、在農業區內以竹、木、草、塑膠布等搭蓋臨時性專供培植農作物之寮舍者。 
21 依據建築法第 3 條及第 100條之規定，建築法適用之地區為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實施區域計

畫地區及經內政部指定地區，而上述適用地區以外之建築物，得由內政部另定辦法管理之。 
22 依臺灣省政府民國 66 年 3 月 22 日府建四字第 8233 號函規定，經內政部指定實施「建築法」

而於民國 62 年 12 月 24 日訂頒「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實施管理之地區，

計有： 

一、民國 62 年 12 月 24 日指定一至十二等則「田」地目之土地，及下列省轄市、鄉、鎮、縣

轄市全部行政區域：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臺北縣：淡水鎮、三芝鄉、板橋市、新庄鎮、新店鎮、樹林鎮、三峽鎮、土城鄉、金山

鄉。 

桃園縣：桃園市、中壢市。 

臺中縣：豐原鎮、大甲鎮、霧峰鄉、太平鄉、潭子鄉、烏日鄉、大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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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一）在實施都市計畫以外之地區興建建築物，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非

經（縣市）主管建築機關許可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 

（二）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一至八等則田地目土地，除土地所有人自

建農舍外，一律不准建築23；九至十二等則田地目土地及依土地法

編為農業使用之土地，除興建自用農舍、發展交通、設立學校、建

築工廠及興辦其他公共設施之建築物外，一律不准建築。 

（三）申請興建自用農舍之起造人，應具有自耕農身分，其建築總樓地板

面積不得超過四百九十五公尺，其建築面積不得超過耕地面積百分

之五，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並不得超過一Ο•五公尺，但最

大基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三百三十平方公尺。 

（四）違反本辦法之規定擅自建築者，依建築法或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之規

定處理。 

因此，一至十二等則田地目之土地依照上述辦法規定，禁止其任意變

更使用，但於公布前已合法作建築使用部份則不受該辦法之限制，得依製

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22 點規定，提出現

仍屬有效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分割後再行辦理使用地類別更正為各種建

築用地。 

二、十三至二十六等則田地目之土地 

前述一至十二等則田地目土地，依規編定為農業用地後，對於維護良

                                                                                                                                       
臺南縣：新營鎮、永康鄉、仁德鄉。 

高雄縣：鳳山市、岡山鎮、小港鄉、大寮鄉、路竹鄉、橋頭鄉、林園鄉。 

二、民國 63 年 5 月 28 日指定臺灣省農地重劃區農田，應依「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

管理辦法」規定實施建築管理。 

三、民國 65 年 6 月 21 日指定桃園、中壢、內壢、楊梅、新竹、頭份、苗栗、豐原（大雅）、

王田、彰化、嘉義、新營、麻豆、永康、臺南、岡山、楠梓（鳳山厝部分）等 16 處高速

公路交流道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草案地區應依「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

規定實施建築管理。 

以上各款，內政部指定實施建築法地區，除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草案地區應

依各縣市政府發布之日期認定辦理，但屬第一款之地區，仍應以民國 62 年 12 月 24 日認定，

及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公布時施工中後而完成之建築物，應憑當地主管建

築機關發給之完工證明書辦理外，其餘各地區均應依內政部指定日期認定。 
23 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九（二）說明 2 規定，原依土地法規

定編定為農業用地之土地，非法變更作建築使用以及依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

法申請建築農舍之土地，仍編為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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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深具績效，為配合糧食增產且擴大實施成效，中央特於民國 63 年召開

「糧食增產－廢耕農地復耕問題研討會議」，並於民國 64 年 1 月 13 日函

頒「廢耕農地限期復耕實施要點」，對依法編定為農業用地之農田，基於

土地法第 89 條及第 174 條規定，政府得規定期限，強制依法使用，逾期

不使用並得加徵荒地稅及照申報地價收買，24以督促廢耕農地復耕25，該要

點規定：「都市計劃區域外尚未依法編定為使用之田地目土地，應依照區

域計畫法或土地法相關規定編定為農業用地。」 

當時，台灣南部地區區域計畫已由區域內各縣市政府公告實施，故除

屏東縣、高雄縣、台南縣、高雄市、台南市另依區域計畫法辦理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或依都市計畫分區使用的土地外，其餘如台

北縣、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

林縣、嘉義縣、台東縣、花蓮縣、基隆市、台中市等十四縣市（澎湖縣無

田地目土地免辦）都市計畫外的十三至二十六等則田地目土地於民國 64

年 1 月 15 日起編定為農業用地。26 

因此，一至十二等則田地目土地於民國 62 年 12 月 24 日前於都市計

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公布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物，並取得現仍屬有

效之相關證明文件，更正為其他建築用地；另十三至二十六等則田地目土

地除屏東縣、高雄縣、台南縣、高雄市、台南市另依區域計畫法辦理外，

需於民國 64 年 1 月 15 日前已建築完成之建築物，並取得現仍屬有效之相

關證明文件，始得更正為其他建築用地。 

三、田地目以外之土地 

非都市土地之使用管制可分為田地目土地及田地目以外土地之管

制，田地目土地在第一階段於民國 62 年因頒布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及

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將田地目一至十二等則土地編定為農

業用地加以管制，因對維護良田深具績效，便於第二階段民國 64 年依廢

耕農地限期復耕實施要點，將十三至二十六等則田地目土地編定為農業用

地，此時便將一至二十六等則田地目土地全面管制，此種管制方式雖是局

部性，惟在當時對維護糧食生產確具成效。27至民國 63 年 1 月 31 日區域

計畫法公佈施行後，非都市土地管制進入第三階段，將田地目土地以外之

全部土地，依據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規定，於民國 64 年 8 月發佈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供鄉鎮縣轄

                                                
24 參林五農，廢耕農田查處工作之回顧與檢討，土地行政，7：21，1986。 
25 廢耕農地乃指依土地法規定編為農業用地之土地暨依區域計畫法編為農牧用地，以及依都市

計畫法編為農業區、保護區之田地目土地（包括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管有之土地及工業用地

逾期未開始使用者）有廢耕的情形者。（來璋，1986：26） 
26 參殷章甫，同註 14，1985：4。 
27

 參王瑞興，當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的現況與發展（一），現代地政/人與地，254：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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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編定各種使用地，作為實施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之依據。28 

台灣區域計畫之區域劃分，自民國 58 年起劃分成七個區域，分別為

北區區域（台北市、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新苗區域（新竹縣、苗

栗縣）、中區區域（台中市、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嘉區域（雲林

縣、嘉義縣）、南區區域（台南市、高雄市、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宜蘭區域（宜蘭縣）、東區區域（花蓮縣、台東縣）等。29嗣因十大建設完

成後，為適應區域未來之發展需求，使人口、產業、天然資源與土地使用

作更合理之分派，而於民國 67 年重新修訂區域範圍，將台灣地區劃分為

以下四個區域，30並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的工作，加以推動實施。31  

（一）北部區域計畫：包括台北市、基隆市、新竹市及台北、桃園、宜蘭

四縣。 

（二）中部區域計畫：包括台中市及台中、苗栗、彰化、南投、雲林五縣。 

（三）南部區域計畫：包括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及嘉義、台南、高雄、

屏東、澎湖五縣。 

（四）東部區域計畫：包括花蓮、台東縣。 

因此，截至民國 75 年，除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台南市及嘉義

市的行政範圍與都市計畫範圍一致，根據都市計畫法編定外，32台灣 18 縣

市之非都市土地，自民國 64 年屏東縣首辦編定，至民國 75 年嘉義縣辦竣

公告，而區域內辦理非都市土地編定情形如下：33 

（一）北部區域計畫於於民國 72 年 5 月 9 日由內政部公告，區內台北、

桃園兩縣籍基隆市早於民國 70 年 2 月 15 日完成編定公告。宜蘭、

新竹兩縣於民國 73 年 10 月 15 日完成編定公告。 

（二）中部區域計畫於民國 71 年 5 月 13 日由省府公告，區內之台中、南

投、彰化三縣早於民國 69 年 6 月 1 日完成編定公告。苗栗、雲林

兩縣分別於民國 73 年 3 月 31 日及同年 11 月 20 日完成編定公告。 

                                                
28 參賴宗裕，都市成長與土地開發管理－理論與實踐，1999：257-258。 
29 參趙淑德，地政學通論，2002：219 
30 參溫豐文，土地法，2006：239 
31 參林國慶，以可移轉發展權制度維護農業區之可行性分析，經社法制論叢，10：59，1992。 
32 參林國慶，同註 31，1992：59-60。 
33

 參施明賜，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對農地保護之影響－以台北縣為例，1986：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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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部區域計畫於民國 73 年 8 月 20 日由內政部公告，區內屏東縣早

於民國 64 年 10 月 6 日，高雄、台南兩縣於民國 65 年 6 月 1 日完

成編定公告。另外澎湖縣於民國 75 年 2 月 15 日完成編定公告。而

嘉義縣於民國 75 年 11 月 1 日完成編定公告。 

（四）東部區域計畫於民國 73 年 7 月 23 日由省府公告，區內之台東、花

蓮兩縣於民國 74 年 11 月 16 日完成編定公告。各縣（市）區域計

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日期表統計參表 2。 

因此，田地目以外之土地，依據各縣市區域計畫及其區域計畫法施行

細則規定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如確已變更使用者，或部分已作建

築使用、已依法完成基礎工程或已領有使用執照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檢具

足以證明確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變更使用且現仍屬有效之相關

證明文件，並實地該公告編定前之房屋仍然存在者，始得辦理更正為其他

建築用地。 

表 2：台灣省各縣（市）區域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日期表 

區域計畫 核定或備案日期 公  告  日  期 縣  市  別 
非都市土地辦理使 

用編定公告日期 

台灣南區 

區域計畫 

內政部 62.6.11 核定 

行政院 62.6.15備案 

由該區內縣市政府依都

市計畫法第 18條公告 

屏東縣 64.10.06 

高雄縣、台南縣 65.06.01 

台灣中區 

區域計畫 
內政部 68.6.27核定 省府 68.8.1 公告 

彰化縣、臺中縣、南投

縣 
69.06.01 

台灣北區 

區域計畫 
行政院 69.2.27備案 內政部 69.5.1 公告 

基隆市、台北縣、桃園

縣 
70.02.15 

台灣中區 

區域計畫 
內政部 70.9.10核定 省府 71.5.13 公告 

苗栗縣 73.03.31 

雲林縣 73.11.20 

台灣北區 

區域計畫 
行政院 73.3.20備案 內政部 72.5.9 公告 

新竹縣、新竹市、宜蘭

縣 
73.10.15 

台灣東區 

區域計畫 
內政部 73.7.4 核定 省府 73.7.23 公告 花蓮縣、台東縣 74.11.16 

台灣南區 

區域計畫 
行政院 73.7.10備案 內政部 73.8.20公告 

澎湖縣 75.02.15 

嘉義縣 75.11.01 

資料來源：周高原，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之回顧與展望，土地行政，13：12，1987、連榮寬，非都

市土地山坡地住宅社區開發之探討，臺灣土地金融季刊，30（2）：3，1993、羅志賢，非

都市土地開發實用指引，2005：29 

肆、證明文件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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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22 點規

定，經編定使用之土地，其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如確已變更使

用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檢具確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已變更使用之

合法證明文件，證明確於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已變更使用，實質認

定更正之範圍34。 

非都市土地編定前合法建物之認定涉及事實認定，因此其證明文件與

現行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合法建物證明文件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第

二項規定文件35未盡相符，其差異為非都市土地編定前合法建物之認定文

件依內政部於民國 63 年 3 月 8 日台內營字第 57150 號函第二項規定，為

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戶口遷入證明、完納稅捐證明、繳

納自來水或電費證明，並未含括「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門

牌編釘證明36」、「地形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37」等文件，其中除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依據內政部於民國 93 年 11 月 9 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6144 號函所示，因屬編定公告前施工建物完工證

明資料，性質等同建築執照文件，可認定為編定前合法建物之證明文件

外，其餘皆不予認定為證明文件，另有關村里長及鄉鎮公所之證明文件，

因屬人為證明，且時間久遠人事變遷頗大，易造成流弊亦不適用之。 

                                                
34 依據內政部民國 89 年 9 月 27 日台（89）內中地字第 8980568 號函規定，在限制建地擴展執

行辦法、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前已建有合法房屋之土地，申辦分割及地

目變更，於實地勘查時，應由申請人依土地豋記規則規定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該文件已足堪

認定為合法建物且載有面積者，由地政單位依其文件所載面積辦理，其檢附之證明文件未載

有面積或面積無法認定者，於申辦分割及地目變更實地勘查時，由地政機關之測量單位依實

地測量之建物面積認定。惟地政機關於實地勘查時，如建物有部分顯係新增建，致發生是否

為合法建物之疑義者，應請建設（工務）單位派員會勘確定後再據以辦理。有關辦理地目變

更之範圍，以申請時該土地之使用分區或使用地編定之建蔽率標準，以建物實際面積反推其

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據以辦理分割及地目變更。但該等土地扣除合法地目變更範圍所餘面積

在五十平方公尺以內者，得併同辦理地目變更免再行辦理分割。 
35 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第 2 項規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

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36

 依據內政部 93 年 11 月 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6144 號函規定，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首重

編定當時土地用途別，門牌編釘證明尚無法判識使用地明確之用途、位置及面積。 
37 依據內政部民國 93 年 3 月 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723838 號函規定，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

地形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因比例尺過小，且其編定前所測之地形、地貌、地物至

今已逾二十年，現況已因人為及自然因素而變動，其建物實際位置已難以確切認定，且對於

當時存在之建物究屬合法房屋或農舍、家禽舍等設施於圖上幾乎無法分辨，徒增實務作業認

定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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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非都市土地管制之前，如無「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

物管理辦法第 15 條」之適用，因尚未實施建築管理，政府無案可稽，但

為保護人民既有之使用權，因而以現存合法有效之文件加以舉證，因此以

下便針對常見的戶口遷入證明、完納稅捐證明、繳納自來水或電費證明及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等五種證明文件加以介紹： 

一、戶口遷入證明 

臺灣在日據時期，實行殖民地政策，戶籍遷徙管理係由巡查控制，社

會全面實施配給制度，設立保甲制度，以保甲控制戶口，其戶口管理，採

用申報與查實併行辦法，有關戶口遷徙動態，人民未申報戶籍者，即依據

警察戶口查察結果逕為登記或更正，其辦理查記之目的，在進行人口控

制。38 

戶籍遷徙管理上所謂「居住事實」，其認定上有兩種論述，一為登記

主義說：主張以戶籍登記為基準，於戶籍登記後在遷入地只要在戶籍法規

範預期居住期間內之任何一天有居住事實，即認定為有居住事實，其立論

基礎為戶籍法明訂一人不得有兩戶籍；但現實中因工作、就學、就業需要，

一人在兩居所間居住者，自不能天天居住於戶籍登記住所，此乃符合憲法

遷徙自由精神；一為事實主義說：主張以居住事實為基準，認為戶籍遷入

登記後，應在戶籍登記住所實際繼續居住，戶籍登記後實際自始或已未住

現住所，即認定無居住事實，其立論基礎為既知有不能居住現址之因素存

在，就不能為戶籍遷入登記，避免造成戶籍登記不正確之結果。39 

因此依戶籍法第 29 條規定，由他戶籍管轄區域遷入，在一個月以上

者，應為遷入之登記，人民申請遷入登記40，應攜帶戶口名簿（參表 3）、

國民身份證及遷出用戶籍謄本（參表 4）、本人或戶長印章，向遷入地戶政

事務所申請，而受理之戶籍人員於核對簿證及有關書件無訛後41，在遷出

用戶籍謄本背面加蓋遷入登記申請書戳記，並在遷入登記申請書戳記內有

關欄位，加蓋申請人印章及受理人員職名章，於核定後，再註記國民身份

                                                
38 參謝發慶，兩岸戶籍遷徙管理比較之研究，2007：56。 
39 參謝發慶，同註 38，2007：86。 
40 依據台灣省政府警務處案陳內政部民國 77 年 3 月 31 日臺（77）內戶字第 583154 號函及同年

5 月 7 日台（77）內戶字第 593316 號函規定，為嚴密戶籍登記管理，凡人民遷入單獨成立一

戶者，應切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遷入自己所有房屋者，憑房屋權狀申辦。 

二、遷入親友所有，無償借住房屋者，憑房屋權狀或同意書申辦。 

三、遷入租賃他人房屋者，憑租賃契約申辦。 

四、如遷入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其他公共處所者，憑戶長或主持人或管理人之

同意書申辦。 

五、有遷入居住之事實，提憑當事人之切結書，得予受理。 

六、遷入有居住之事實，提憑該房屋之水電費繳納收據者，得予受理。 
41

 受理遷入登記時，應核對遷入地址有無編訂門牌號碼。（高鵬飛，19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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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戶口名簿、遷入地址及日期，並加蓋受理人員名章，將簿證發還申請

人，原遷出用戶籍謄本留存。42 

表 3  戶口名簿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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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參古奠基，戶政實務，1987：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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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遷徙在實務上規定遷入地址，必須要有戶政機關編釘門牌的合法

房屋43始可為遷入登記，倘若所住房屋是違章建築（頂樓加蓋），即便在此

房屋內有居住事實，也不能為戶籍遷入登記。按內政部於民國 70 年 7 月 9

日 70 台內戶字第 20870 號函略以「…查門牌之編釘，旨在明瞭人民住址，

便利公私行為之行使，其應依實際情形為依據44，與房屋土地產權無關」

之規定，顯示有關門牌編釘作為係以供人民便利公私行為之行使45。 

門牌編釘46係為明瞭該棟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戶籍資料之記載（戶籍遷

入登記）與該棟建築物是否符合，以證明編定公告之前，該棟建築物已使

用遷入之事實。倘若該棟建築物門牌並未編釘，可由房屋所有人、房屋管

理人、戶屋現住人檢附建造執照或其他相關證明至房屋所在地點之戶政事

務所申辦門牌編釘登記，戶政事務所於受理次日起三日內派員實地勘查並

將編釘結果通知申請人。申請人接獲通知應至戶所繳交規費並領取門牌證

明書，戶政事務所應將核予編釘門牌房屋先行張貼臨時門牌以便民眾通

訊。俟二個月後鋁質門牌製作完成再行張貼正式門牌。 

另建築物因原編門牌號重複，順序混亂或不合規定以及道路或特定區

域變更名稱，原編釘之門牌不合實際者，應辦理門牌整編，而整編門牌後，

道路名稱及門牌號次有變更者，應由縣市政府公告，並編造新舊門牌號次

對照表，分送各有關機關。47 

 

                                                
43 合法房屋，係指建築物經權責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並發給使用執照者稱之。憑使用執照向戶

政機關申請門牌編釘。（謝發慶，2007：73） 
44 依據內政部民國 85 年 2 月 25 日臺內戶字第 8501661 號函規定，「遷徙事實行為，遷徙登記自

應依事實認定之。」行政法院民國 56 年第 60 號判例著有明文。故遷入單獨立戶當事人所提

證明文件並非遷入登記之絕對要件，而應以有無居住之事實為斷。 
45 依據內政部民國 70 年 10 月 2 日臺內戶字第 44101 號函規定，都市計畫以外地區新建或改建

房屋，無法提出建築執照或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證明，而現已有人居住，其申請編釘門牌及

申報戶籍登記案，仍請比照「臺灣省各縣市路牌門牌編釘辦法」第 12 條之規定編釘臨時門牌。

有關禁建地區新建或違章建築房屋申請門牌，依據台灣省民國 63 年 1 月 10 日（63）警戶字

第 848 號函規定，如屬有人居住者，均應受理。 
46 門牌編訂一般規定： 

一、同一住宅內之側、後門，均不另編門牌。但原有房屋確已分隔為左右、前後兩間，各立

門戶分別出入者，其側、後門得編釘門牌。 

二、機關、學校、工廠、寺廟應以正門編釘門牌，其範圍之附屬房屋，不另編門牌。 

三、路、街兩旁之空地或毀塌房屋待建之基地，應預留門牌號次，俟建築完成後，順序補編。 

四、樓房如分層分隔住戶者，二樓以上依次編釘為底層門牌之附號或樓次。 

五、違章建築房屋未處理前，其門牌暫編為鄰近房屋門牌之附號。（違章建築房屋申請編釘門

牌，以有人居住者為限。其房屋雖分隔數間，仍由一戶人口居住，門牌仍予編釘為一號，

應不受裡一人為數間房屋分別編釘之申請。） 

六、門牌編釘後，於路、街前端新建房屋者，其門牌編釘為原前端房屋門牌之附號。（古奠基，

1987：341） 
47

 參古奠基，同註 42，1987：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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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該棟建築物相關戶籍資料之記載及戶政機關編釘之門牌，可證明

公告編定前，該棟建築物已為設籍使用之事實，實務上亦可向當地戶政機

關查證該設籍之建築物門牌於公告編定前之普查資料，以資佐證，但該戶

籍資料只可據以判斷該建築物公告編定前已為使用之事實，卻無法判別該

建築物是否曾經增建或改建，殊難認定編定前之事實狀態，且無從判定使

用之面積。 

二、完納稅捐證明 

房屋為房屋稅的課稅客體。依據房屋稅條例第 3 條規定，房屋稅以附

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48，

而台灣地區在民國 37 年以前，均係所用日據時代之「家屋台帳」，初無稅

籍之建立，迨民國 44 年舉辦全省房屋普查總校正始有完整房屋稅籍49完整

之建立。50 

編定前合法建物歷經稅捐稽徵機關自民國 44 年房屋普查總校正51，民

國 57 年 l 月 l 日至民國 62 年 l2 月 31 日經實施房屋等級查定52，民國 63

                                                
48 依據財政部民國 67 年 3 月 4 日台財稅第 35758 號函規定，房屋稅係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

及有增加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無照違章建築房屋，自不例外。至房屋稅之完

納，僅表示納稅義務之履行，不能據此使無照違章建築房屋，變成合法。 
49 房屋稅設立稅籍之手續為分列於後： 

一、根據納稅義務人房屋申報書所列事項及現場勘查丈量結果，填入「房屋稅籍紀錄或登記

表」，並繪製房屋平面圖，評定等級及地段率、折舊等。 

二、房屋稅籍紀錄或登記表應逐件加蓋經辦人、股長、審核員、課長（分處主任）印章，按

村里別或街路門牌號順序排列，並編定稅籍號碼裝訂活頁或簿冊，每冊限一百至二百張。 

三、上項紀錄或登記表封底面，應以藍色布質材料，每冊加附房屋戶冊索引，記載納稅義務

人姓名、房屋座落、頁次等以便查察，並在封面卡另附房屋稅籍紀錄表交接紀錄，記載經

辦人移接日期，並由移交與接辦人蓋章，以明責任。 

四、納稅義務人申報房屋現值及使用情形變更等之申報書，暨其他機關通報房屋課稅資料之

通報書，應設冊登記，並於處理後分類裝訂成冊，存備查考，必要時應與稅籍登記表核對，

以杜逃漏。 

五、整棟房屋如為數人所有，並各按其所有之面積辦妥地上物登記者，應准按所有之面積分

別設籍，繼承人使用分割之房屋，如其房屋已辦理房屋分割繼承登記，取得所有權者，應

准照各繼承人持分分別設籍，至未辦地上物登記之整棟房屋，能否依契稅之資料認定其已

分別為數人所有，而分別設籍課徵房屋稅，可由當地稽徵機關視實際情形辦理。（楊峙，

1978：134-135） 
50 參楊峙，房屋稅理論與實務之研究，1978：133-134。 
51 參李菁芬，我國房屋稅課徵問題之研究，2006：71。 
52 房屋等級查定其等級查定標準如下： 

一、房屋依構造別分成一、二、三、四、五級，每級再細分上、中、下，每棟房屋依不同層

級適用不同標準單價。 

二、房屋等級之訂定則按 l.樑柱 2.外牆 3.內牆 4.地板 5.屋頂 6.門窗 7.天花板 8.摟地板等八大項

目加予歸類。 

三、以房屋主結構及裝潢為評價基礎，必須至現場勘查及丈量建築面積。 

四、根據以上條件，可核定每楝房屋之等級，例如:加強磚造房屋列為三級中等者，查「標準

單價表」即可得知每平方公之之標準單價。（李菁芬，20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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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63 年 12 月 31 日實施房屋價格評點查定，針對房屋之

構造及內部裝飾分別給予點數，民國 64 年 1 月 1 日至民國 64 年 12 月 31

日實施台灣省房屋標準單價及評定標準實施要點，並於實施一年後修正，

針對房屋之構造別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每等在分上、下兩級，

內部裝飾則賦予點數，合計之點數依等級分類，為等級與評點混合之評價

方法，因此民國 7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之評價制度，以裝潢造作作為評價

基礎，不論等級查定或評點方法都必須至現場勘查丈量，而於民國 71 年 1

月 1 日以後便廢止現場調查之作業方式，一律採用書面之內部作業。53 

稅捐稽徵機關依上述查定標準至現場勘查及丈量建築面積，編製房屋

稅籍登記表（參表5）及房屋標示查丈紀錄（參表6）據此課徵房屋稅。 

 

 

 

 

 

 

 

 

 

 

 

 

 

 

 

 

 

 

 

 

 

 

 

 

 

 

                                                
53

 參陳金元，房屋稅理論及實務，2007：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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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稅捐處所使用之房屋折舊率及耐用年數表（如表7 房屋構造別代

號暨折舊率對照表），係由建築專家依據房屋建築構造材料所訂定之。 

表 7  房屋構造別代號暨折舊率對照表 

構 造 別 代 號 折 舊 率 耐 用 年 數 殘 值 率 

鋼骨造 P 

1  ％ 60 年 40 ％ 鋼骨混凝土造 A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S 

鋼筋混凝土造 B 
1  ％ 60 年 40 ％ 

預鑄混凝土造 T 

加強磚造 C 

1.2 ％ 

*1.5 ％ 

**1.8 ％ 

53 年 

*45 年 

**45 年 

37  ％ 

*32.5％ 

**19  ％ 

鋼鐵規格 90×90×6 公厘以上 U 1.2 ％ 

*1.3 ％ 

**1.5 ％ 

52 年 

*50 年 

**50 年 

37.6％ 

*35 ％ 

**25 ％ 鋼鐵規格未達 90×90×6 公厘 J 

石
造 

木
磚 

硓砧石造 G 

1.4 ％ 

*1.7 ％ 

**2.0 ％ 

46 年 

*40 年 

**40 年 

35.6％ 

*32 ％ 

**20 ％ 

卵石混凝土造 H 

1.3 ％ 

*1.6 ％ 

**1.7 ％ 

50 年 

*43 年 

**43 年 

35  ％ 

*31.2％ 

**26.9％ 

雜木以外 D 

2   ％ 

*2.4 ％ 

**2.9 ％ 

***2.5 ％ 

35 年 

*30 年 

**30 年 

***32 年 

30 ％ 

*28 ％ 

**13 ％ 

***25 ％ 

雜  木 E 

2.5 ％ 

*3  ％ 

**3.6 ％ 

***3  ％ 

30 年 

*25 年 

**25 年 

***26 年 

25 ％ 

*25 ％ 

**10 ％ 

***22 ％ 

磚石造 F 

1.4 ％ 

*1.7 ％ 

**2  ％ 

46 年 

*40 年 

**40 年 

35.6％ 

*32 ％ 

**20 ％ 

土竹造 

竹  造 L 
8  ％ 

*11.5  ％ 

11 年 

*8 年 

12  ％ 

**8  ％ 

土磚混合造 K 
3  ％ 

*7  ％ 

30 年 

*13 年 

10  ％ 

*9  ％ 

純土造 R 
5  ％ 

7  ％ 

18 年 

*13 年 

10  ％ 

*9  ％ 

冷    氣    機 M 7.15％ 13 年 7.05％ 

升    降    機 N 5.55％ 17 年 5.65％ 

備註：1.*代表僅適用於宜蘭、花蓮、臺東、屏東之恆春地區。 

2.**代表進適用於澎湖縣。 

3.***代表僅適用於南投縣。 

4.臺北縣瑞芳、淡水等部分地區按照上列標準提高折舊率 5％。 

資料來源：陳金元，同註 53，2007：44 

 



 

公告編定前合法建築物認定之探考 

 24 

房屋稅課徵之範圍包括：鋼骨造（P）、鋼骨混凝土造（A）、鋼骨鋼筋

混凝土造（S）、鋼筋混凝土造（B）、預鑄混凝土造（T）、加強磚造（C）、

鋼鐵造（J、U）、木造（D、E）、石造（H）、磚造（F）、土磚造（K）、竹

造（L）等所建造的房屋。54而目前公告編定前建物常見之構造別為木造（參

圖 1）、純土造（參圖 2）、磚石造（參圖 3）、加強磚造（參圖 4） 

    

 

 

 

 

 

 

 

 

 

 

因此從該棟建築物課稅起課年期55，證明編定公告編定之前，該建築

物係於公告編定基準日期前已為存在之事實。實務上完納稅捐證明因年代

久遠不易保存，因此取而代之者為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之房屋稅籍證明

（參表 8），而因房屋稅籍證明載有該棟建築物之構造別及面積等相關資

料，且可向稅捐稽徵機關查證房屋稅籍登記表及房屋標示查丈紀錄，以查

證現建築物狀況是否有增建或改建之情事。 

                                                
54

 參李菁芬，同註 51，2006：78。 
55 房屋稅籍登記之新建、增建、改建房屋，稅捐稽徵處（或分處）應於每期房屋稅開徵前一月

按簿冊逐棟派員前往實地調查，其已建築完成尚未申報房屋現值者，應即通知依規定辦理申

報設籍課稅。（楊峙，1978：139-140）另關於未申領建築執照、完工證明之新、增、改建房屋，

其建造完成日期之認定，除查有門牌編訂日期、戶籍遷入日期、接水電日期或其他資料足資

佐證，自該日起設籍課徵外，其餘實際完成或可供使用之日難以勘查者，以稽徵機關調查日

為準，依據實際查得房屋構造、用途及總層數等資料，核計其房屋現值。 

 

圖 2 純土造建築物 

 

圖 1木造建築物 

 

圖 3 磚石造建築物 

 

圖 4 加強磚造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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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繳納電費證明 

台灣電力發展，稽之史籍，溯自光緒 14 年台灣巡撫劉銘傳設台北興

市公司，以小型蒸氣燃煤發電肇始。清光緒 24 年台灣割讓予日本，日人

貫徹殖民工農業，乃有民前 7 年拓建 500 瓩龜山水力電廠，嗣候續興建粗

坑、后里、竹內等小型水力電廠，初具電力經營之雛型。迨第一次世界大

戰結束後，成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統籌電力之經營，興建日月潭水力工

程。日人佔據台灣 50 年，完成電力裝置容量 32 萬餘瓩，為台灣電力之成

器時期。民國 34 年秋，台灣光復回歸祖國，日人所興建 32 萬餘瓩發電設

備，歷經戰火破壞與颱風洪水為害，降低至 27 萬瓩發電設備。在輸電方

面，變電、線路等設備更殘廢不堪，最高負載遽降 3 萬 2 千瓩，經由國營

事業台灣電力公司接管經營，致力修復。民國 42 年為配合政府經濟建設

計畫，開始實施電源開發計畫，設備日益擴充。56 

台電公司用電種類依用電場所性質、用電用途、用電器具、供電電壓

及供電時間之不同，可劃分為電燈用電及電力用電。電燈用電可分為包燈

即表燈兩類，包燈之適用範圍係指屋外公共設施之電燈及小型器具用電，

如公用路燈、公用電話亭、道路交通監控設備、防空標示燈等；表燈適用

於住宅用電、其他非生產性質用電場所之電燈、小型器具及動力，合計容

量不足 100 瓩者，生產性質用電場所之電燈及小型器具。57而台電售電業

務係依據電業法第四章營業各款規定及經濟部核定營業規則第四條規定

辦理，申請用電58按其性質分為新增設用電、廢止用電、變更用電及其他

等共四大類。 

在電力、自來水、天然瓦斯及電話等公用事業中，由於電力用途廣泛，

無論利用電能為照明、動力、或熱源，使用能量，以電力之全面性程度

最高，因此為無論是農業生產59、工業產出、商業活動、家計生活等均與

電力之利用息息相關，而為計算用戶電量使用量，便於用戶之申請處所

裝設電表以作為電量交易計費之工具，因此以該棟建築物接電日期或裝

設電表日期，用以證明編定公告之前，該棟建築物已有使用之事實。但

                                                
56 參周媛姿，台電公司的訂價方法與資源分配的實證研究，1990：14。 
57 參臺灣電力公司，中華民國 83 年電力報告書電力事業經營現況與展望，1994：16。 
58 依現行有關法令規定，有關申請用電須檢附證件者，均屬強制規定，台電公司必須遵照辦理，

其須檢附證件簡要說明如下： 

一、申請建築物用電依建築法令規定，須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建管機關核准文件。 

二、申請工廠電力用電除上款規定檢附建築物證件外，另依工廠設立登記規則規定，須檢附

主管機關核准設廠文件或免辦登記證明文件。 

三、其他法令限制之用電－如抽水、灌溉、礦業、土石採取場、河川區域內、廣播、電視、

通訊、養殖漁業及特定目的事業等用電，均須檢附各主管機關之核准文件或有關證件始能

供電。（臺灣電力公司，1994：121） 
59 依據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66 年 3 月 22 日府建四字第 8233 號函規定，檢附用電證明申辦更正或

補辦編定為建築用地時，切實察明其用電證明確係供一般建築使用者，始得據以辦理，其他

供養殖或農業設施使用之用電證明文件，則不得據以辦理補辦編定或更正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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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裝設電表或接電日期相關資料只可據以判斷該建築物公告編定前已為

使用之事實，卻無法判別該建築物是否曾經增建或改建，殊難認定編定

前之事實狀態，且無從判定使用之面積。 

四、繳納水費證明 

水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條件之一，而台灣創建現代自來水，是以淡水

鎮為起點，日本據台後，自 1896 年 8 月開工，至 1899 年完工，並於 4 月

1 日開始供水，60爾後陸續完成基隆、台北、高雄、嘉義、台中、台南、花

蓮港、新竹、台東、馬公等主要城市的自來水工程，自來水設施已有約 90 

個系統，61至第二次大戰因日本國力消耗殆盡，無法顧及台灣建設，而於

台灣光復後，政府開始從事各自來水系統設備之整修工作，使全省各重要

都市，逐步恢復供水能力。62 

為計算用戶用水量，於用戶之申請處所裝設水表以作為用水量交易計

費之工具，因此以該棟建築物接水日期或裝設水表日期63，用以證明編定

公告之前，該棟建築物已有使用之事實。但該裝設水表或接水日期相關資

料，只可據以判斷該建築物公告編定前已為使用之事實，但現卻普遍存在

於多筆土地或多間房屋編為同一住址，或水表共用無法區分之情形，易造

成混淆，也無法判別該建築物是否曾經增建或改建，殊難認定編定前之事

實狀態，且無從判定使用之面積。 

伍、結論 

公告編定前合法建築物之認定須以該建築物所有權人提出戶口遷入

證明、完納稅捐證明、繳納自來水或電費證明或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

完工證明等證明文件，依其證明文件所載之相關日期，如田地目一至十二

等則土地為民國 62 年 12 月 24 日前；十三至二十六等則土地除屏東縣、

高雄縣、臺南縣、高雄市、臺南市另依區域計畫法辦理外，需於民國 64

年 1 月 15 日前；田地目以外之土地，依據各縣市區域計畫及其區域計畫

法施行細則規定公告編定前或公告編定期間，因此認定建築物是否為公告

編定前已為使用，需符合上述證明文件所載之時間，才可據此辦理更正編

定為建築用地。 

                                                
60

 參王啟明，臺灣自來水組織與經營管理制度之演變，自來水會刊，18（1）：47，1999。 
61 參張晃銘，臺灣區自來水事業績效評估―資料包絡分析法的應用，2004：23。 
62 參李錦地，臺灣自來水建設成果及未來發展，自來水會刊，18（1）：65，1999。 
63 舊有之合法房屋或違章建築如能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證明其在行政院 54年 5月 8 日臺（54）

內字第 3134 號令到達之日以前建造完成者，應准免提建築物使用執照，並准予接水接電及辦

理營業登記：①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②戶口遷入證明；③完納稅捐證明；④

繳納自來水水費或電費收據。（姚南山，197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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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告編定前合法建築物之認定辦理更正變定，係爲保障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益，雖曾有訂定落日條款之議，惟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甚鉅而作罷
64，更正編定常使區域內出現矛盾之使用編定，且合法建築物之證明文件

中，除稅籍資料與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等二項證明文件中有

明確之面積標示外，以戶口遷入證明、繳納自來水或電費證明等文件辦理

更正編定時，常產生建物面積認定之困難。 

探究辨理更正編定的目的，除作為居住使用外，另以出售土地或規

避分割的法令限制為目的者。近年來山區交通日益便利，且民宿業逐漸

興起，面對市場的需求，使得山區建築用地成為炒作的對象，也使更正

編定成為取得建築用地的方法之一。但若參照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的立法

精神，以及辦理更正編定的困難程度，似乎應重起檢討落日條款訂定的

必要性。 

 

 

 

 

 

 

 

 

 

 

 

 

                                                
64

 參照內政部 90 年 1 月 10 日台內中地字第 9080819 號函提案討論案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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